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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共建协议

为深化产教融合，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

行业产业需求紧密结合，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互惠共赢”的

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共建硕士研究生实践基地（以下简称“实践基地”）

达成如下协议：

一、组织机构与名称

（一）甲方在乙方设立研究生实践基地，名称为“ 湖州师

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实践基地”。

（二）实践基地的运行由甲乙双方共同管理，双方各指定一名负责人，负责

日常联络与协调事宜。

二、实践基地主要职能

（一）教学与实践合作。双方共建产教融合课程与案例库，乙方提供稳定实

践岗位与指导团队，每年接纳甲方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开展规范专业实践。

（二）科研项目合作。双方优先合作开展横向课题研究、技术研发与咨询服

务。乙方提供真实产业问题与项目资源，甲方组织研究生与导师参与，共同投入

科研力量，共享科研成果。

（三）人才培养合作。乙方深度参与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包括课程设置建议、

培养方案论证、教学资源建设、学位论文（实践成果）指导及师资交流与互聘等。

（四）学术交流合作。双方共同组织学术讲座、技术研讨等活动，促进校内

外导师之间的科研协作与经验交流。

三、双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甲方： 湖州师范大学

乙方：

甲方负责人： 电话：

乙方负责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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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培养计划，每年选派研究生至实践基地进行专业实践。具体人数、

时间、岗位及保障事宜由双方另行商定。

（2） 按照湖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选聘乙方工作人员为校外

实践导师和校外兼职导师。

（3）协助乙方对实践研究生进行管理，负责实践研究生政治思想教育、安

全与保密教育。

（4）与乙方共同协商制定实践基地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指派校内导师与

实践导师协同指导与考核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

（5） 积极为乙方在生产、研发及管理中遇到的技术或管理问题提供智力支

持与协助。

（6）负责处理实践研究生非因公导致的伤、病、亡等意外事件（按学校研

究生管理规定执行）。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提供能满足研究生专业实践要求的岗位、场所、设备及必要的劳动保

护条件，保障研究生在岗安全。

（2）根据乙方的规章制度对实践研究生进行日常管理，指定专门部门和实

践导师负责业务指导、安全教育与考核评价等，并向甲方定期反馈专业实践情况，

保障专业实践质量。

（3）负责对实践研究生进行技术保密教育，可与实践研究生签订保密协议

并落实保密措施。

（4）为实践研究生提供住宿、生活补助等物质保障条件，标准不低于本单

位正式工作人员。

（5）为实践研究生购买人身意外类保险，标准不低于本单位正式工作人员。

（6）承担实践研究生因公致伤、残、亡及因公而生疾病的相关责任和费用。

（7）为甲方推荐硕士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和校外兼职导师人选。

四、成果与产权

（一）本协议所指合作成果包括但不限于论文、专著、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二）研究生在实践基地工作期间依托乙方设备、项目、课题或在乙方校外

实践导师指导下所形成的研究成果，成果署名由双方协商确定。

（三）除另有约定外，甲乙双方及成果完成人均有权使用或转让上述研究成

果。

本着合作培养的基本精神，乙方应至少提供

4、5、6条款中一项保障（具体表述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批注[小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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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一）本协议自双方执行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期满可续签。

（二）甲乙双方可以在对外发布信息中使用双方共建实践基地的名称。

（三）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四）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二份，乙方一份。

甲方单位（盖章）： 乙方单位（盖章）：

执行代表（签字）： 执行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有效期一般为五年，且具有明确的起止时间。批注[小强 2]:

甲方执行代表一般为学院院长或副院长。批注[小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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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可删除）：

一、本协议书仅供各培养单位参考，协议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协

议书要在尽量保证学校、学生利益同时满足合作单位的合理要求和意见。

二、本协议书由学校与合作单位签署。由学校与合作单位签署框架协议的，

各培养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签署补充协议对未尽事宜作进一步约定。

三、本协议书培养单位 1份、合作单位 1份、研究生院 1份。


